附件

2024年玉林市水利局随机抽查实施细则
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加强对涉水利生产建设主体的监督管理，规范水利系统日常监管行为，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及《玉林市水利局2024年双随机抽查清单及抽查计划和2024年联合双随机抽查清单及抽查计划》制定本细则。

一、适用范围 
市级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市级已发证取用水户。

二、检查依据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应当包括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范围、目标、措施和投资等内容。 

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和审批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二）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行政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九条：用水应当计量,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向审批机关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计量设施，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并按照规定填报取水统计报表。

三、检查比例和频次 

（一）随机抽取项目基数及比例 
抽取基数为检查对象名录库中的市级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在建生产建设项目，抽取比例不少于10%;已发证取用水户,抽取比例不少于5%。 
（二）随机抽查项目频次及抽取方法 

对涉及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及已发证取用水户抽查不超过1次，抽取方式为随机抽取。 
上级党委、政府及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有特别要求开展专项抽查时，对同一市场主体的抽查检查，一年内不重复进行。 

（三）随机抽取执法人员 

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名录库中的项目涉及地域的执法人员，匹配每个检查项目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

四、检查内容及方式方法 

（一）检查内容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2.督促生产建设单位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措施落实、监测、监理和设施验收等工作。 
3.水土保持设施是否经过验收合格，水土保持设施是否具备正常运行条件。 
4.已发证取用水户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用水计划管理、节约水资源、保障用水计量器具正常运行，是否存在应交未交水资源费。
（二）检查方式 

综合运用书面审查、实地核查等方法实施。 
五、结果处理 

（一）生产建设单位未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措施落实、监测、监理和设施验收等工作，拒不整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三条等规定予以处罚。 
（二）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入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四条等规定予以处罚。

（三）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责令限期更换或者修复;逾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四）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2%的滞纳金,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六、公示制度 

检查人员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广西）向社会公示。 


